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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南通市生活垃圾及 

飞灰异地处置生态补偿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苏通科技

产业园区管委会，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，市各委、办、局，市各

直属单位： 

《南通市生活垃圾及飞灰异地处置生态补偿办法》已经市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9年6月26日 

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通政办发〔2019〕62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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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南通市生活垃圾及飞灰异地处置生态补偿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促进全市垃圾分类和减量化工作，加快生活垃圾

终端处置设施建设，建立区域间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，按照“谁

输出、谁补偿，谁接受、谁受偿”的原则，充分考虑生活垃圾和

飞灰终端处置单位（以下简称处置单位）所在区域的生态保护和

发展机会成本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处置单位是指全市范围内各生活垃圾

（含餐厨垃圾）处置厂、填埋场及飞灰处置场（厂）。 

第三条  各县（市）、区生活垃圾和飞灰进入辖区外处置单

位处置的，应当向处置单位所在地县（市）、区政府（含管委会，

下同）缴纳环境补偿费。市外生活垃圾进入本市处置的，也应当

相应缴纳环境补偿费。 

第四条  环境补偿费根据进入处置单位的生活垃圾量和飞

灰量分别计算（飞灰量统一按焚烧生活垃圾量的4%测算），缴

纳标准暂定为生活垃圾（含餐厨垃圾）10元/吨、飞灰100元/吨。 

第五条  各处置单位应当于每年1月底前，按生活垃圾和飞

灰来源地分别统计上一年度处置量，按标准计算各地应缴纳的环

境补偿费，并提请所在地县（市）、区政府函告生活垃圾和飞灰

来源地县（市）、区政府。各地应当在收到函告后30个工作日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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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处置单位所在地县（市）、区财政部门缴纳环境补偿费。 

第六条  环境补偿费主要用于扶持处置单位所在区域的经

济发展和处置单位周边环境整治、修复、提升、补偿以及市政设

施配套、周边关系协调等。 

第七条  本办法由市城市管理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7月1日印发 
 


